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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42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3 月 30 日 

  討論事項（三） 
勞動部擬具「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林政務
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勞動部函以，勞工保險開辦逾 67 年以來，保險費率長

期低收，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化之影
響，未來領取年金給付者愈多，繳納保費者愈少，將
造成勞工保險財務龐大壓力。為期制度長遠發展，減
輕未來世代負擔，宜及早進行改革，經參酌各界意見
及先進國家年金改革經驗，本部爰擬具「勞工保險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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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司法院、銓敘部、內政部、
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
部、勞動部、本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國家發
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本院主計總
處、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
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 13

條） 
  （二）修正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計算期間，逐年延長至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18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修正條文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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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撥補挹注本保險基金之最
低額度，另定明本保險財務應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並定期檢討。（修正條文第 66 條及第 69 條） 

  （四）為利被保險人於各社會保險間跨職域流動，保障其
未來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權益，增訂老年年金給付
之年資併計及年金分計機制。（修正條文第 74 條之
2）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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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制定公
布，並於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 

勞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於九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年金給付制度
後，對勞工及其遺屬長期生活提供較完善之保障。茲因本保險開辦逾六
十七年以來，保險費率長期採低收政策，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
少子化之影響，未來領取年金給付者愈多，繳納保費者愈少，將造成本
保險財務龐大壓力，原有之制度設計已面臨相當程度之挑戰。為期制度
長遠發展，減輕未來世代沈重負擔，並確保每一世代勞工皆能安享退休
生活，宜及早進行年金制度改革，考量改革涉及各方權益，經參酌各界
意見及先進國家年金改革經驗，採循序漸進調整，並定期檢討本保險財
務，逐步建構永續穩定年金制度，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 修正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期間，逐年

延長至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一百八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
算。（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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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撥補挹注本保險基金之最低額度，另定明
本保險財務應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並定期檢討。（修正條文第
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 

四、 為利被保險人於各社會保險間跨職域流動，保障其未來請領老年年
金給付之權益，增訂老年年金給付之年資併計及年金分計機制。（修
正條文第七十四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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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保險之保

險費，依被保險人當

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

率計算。 

普通事故保險費

率，於本條例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時，定為

百分之十一，其後每

年一月一日起調高百

第十三條  本保險之保

險費，依被保險人當

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

率計算。 

普通事故保險費

率，為被保險人當月

投保薪資百分之七點

五至百分之十三；本

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普通事故保險

費率雖訂有調整機

制，惟依勞工保險

局一百零四年委託

本保險普通事故保

險費率精算及財務

報告結果，長期平

衡費率為百分之二

十七點三；又就現

金流量而言，預計

自一百零七年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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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零點五，最高至

百分之十三。 

前項費率於調高

至百分之十三時，依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檢討財務，經精算

結果保險基金餘額不

足以支應未來二十年

保險給付時，再檢討

費率調整。 

職業災害保險費

率，分為行業別災害

條文施行時，保險費

率定為百分之七點

五，施行後第三年調

高百分之零點五，其

後每年調高百分之零

點五至百分之十，並

自百分之十當年起，

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

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

三。但保險基金餘額

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

保險給付時，不予調

出現當期保費收入

不足以支應各項給

付，之後保費收入

與各項給付支出缺

口逐年快速增加，

一百一十六年保險

基金餘額不足以支

應當年給付支出。

因此，現行保險費

率與保險給付間已

顯失衡，且由於費

率調高速度過於緩

慢致無法支應未來

給付所需，為減緩

保費收入與各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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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及上、下班災害

費率二種，每三年調

整一次，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送請立法院

查照。 

僱用員工達一定

人數以上之投保單

位，前項行業別災害

費率採實績費率，按

其前三年職業災害保

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

高。 

職業災害保險費

率，分為行業別災害

費率及上、下班災害

費率二種，每三年調

整一次，由中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送請立法院

查照。 

僱用員工達一定

人數以上之投保單

位，前項行業別災害

付失衡之情形，爰

修正第二項，定明

自本次修正條文施

行時，保險費率定

為百分之十一，其

後每年一月一日起

調高百分之零點

五，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另現行保險費率上

限相較於精算平衡

費率已明顯偏低。

又考量勞工團體強

烈反映基金須因應

各項社會、經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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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保險費總額之

比率，由保險人依下

列規定，每年計算調

整之： 

一、超過百分之八十

者，每增加百分

之十，加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

害保險費率之百

分之五，並以加

收至百分之四十

為限。 

費率採實績費率，按

其前三年職業災害保

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

業災害保險費總額之

比率，由保險人依下

列規定，每年計算調

整之： 

一、超過百分之八十

者，每增加百分

之十，加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

害保險費率之百

人口因素變化進行

財務精算，於費率

調整至現行上限

後，為使本保險制

度長遠發展，配合

修正條文第六十九

條增訂第二項應至

少每五年檢討本保

險財務之機制為精

算後，如確有不

足，再檢討繼續調

高費率，以維持財

務健全，爰增訂第

三項，定明費率調

整至百分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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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於百分之七十

者，每減少百分

之十，減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

害保險費率之百

分之五。 

前項實績費率實

施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職業災害保險之

會計，保險人應單獨

辦理。 

分之五，並以加

收至百分之四十

為限。 

二、低於百分之七十

者，每減少百分

之十，減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

害保險費率之百

分之五。 

前項實績費率實

施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時，經依規定檢討

保險財務精算結果

保險基金餘額不足

以支應未來二十年

保險給付時，再檢

討費率調整。 

四、現行第三項至第六

項內容未修正，項

次配合第二項之增

訂遞移為第四項至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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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保險之

會計，保險人應單獨

辦理。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

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

前，發生保險事故

者，被保險人或其受

益人得依本條例規

定，請領保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

險給付，其金額按被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

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

前，發生保險事故

者，被保險人或其受

益人得依本條例規

定，請領保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

險給付，其金額按被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查本保險係屬社會

保險，被保險人繳

納之保險費與領取

給付間須符合權利

義務對等原則。現

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有關平均月投保薪

資之計算，於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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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

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

二個以上投保單位

者，其普通事故保險

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

合併計算，不得超過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最高一級。但連

續加保未滿三十日

者，不予合併計算。 

前項平均月投保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

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

二個以上投保單位

者，其普通事故保險

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

合併計算，不得超過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最高一級。但連

續加保未滿三十日

者，不予合併計算。 

前項平均月投保

給付及老年一次金

給付係採被保險人

加保期間最高六十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

平均計算。鑑於實

務上常發生投保單

位或勞工平時未覈

實申報投保薪資，

屆請領老年給付時

始大幅調高，造成

部分勞工繳納較低

保險費卻領取高額

年金給付之不合理

現象，影響制度之

公平性。為完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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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

一次金給付：按

被保險人加保期

間最高六十個月

之月投保薪資予

以平均計算，但

自本條例中華民

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次年一月一日

薪資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

一次金給付之平

均月投保薪資：

按被保險人加保

期間最高六十個

月之月投保薪資

予以平均計算；

參加保險未滿五

年者，按其實際

投保年資之平均

保薪資申報制度及

兼顧屆退勞工之給

付權益，減緩對於

勞工給付權益之衝

擊，爰修正第三項

第一款，定明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計算

期間採逐年增加之

方式調整，並自本

次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次年一月一日

起，當年度申請年

金給付及老年一次

金給付者，按最高

七十二個月之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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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按最高七十

二 個 月 平 均 計

算，其後每年一

月一日起增加十

二個月至上限一

百八十個月；參

加保險未滿所定

平均月投保薪資

計算期間者，按

其實際投保年資

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計算。 

月 投 保 薪 資 計

算。但依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

選擇一次請領老

年給付者，按其

退保之當月起前

三年之實際月投

保 薪 資 平 均 計

算；參加保險未

滿三年者，按其

實際投保年資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

保薪資平均計算，

其後每年一月一日

起，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採計期間均增

加十二個月，並以

增加至上限一百八

十個月為限。另考

量現行條文第三項

第一款但書規定內

容非本文之例外規

定，且為平均月投

保薪資計算方式之

一，爰另移列為第

二款規範，現行第

二款配合遞移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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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一次請領

老年給付：按被

保險人退保之當

月起前三年之實

際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參加保

險未滿三年者，

按其實際投保年

資之平均月投保

薪資計算。 

三、其他現金給付：

計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按被保險人

發生保險事故之

當月起前六個月

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其

以日為給付單位

者，以平均月投

保薪資除以三十

計算。 

三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配合年金給付及老

年一次金給付之平

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期間調整，為明確

其給付計算方式之

認定時點及考量保

險給付之公平性，

爰增訂第四項定明

以請領人向保險人

申請給付之時點為

準，並為明確已申

請年金給付者，其

後繼續發給年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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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被保險人發生

保險事故之當月

起前六個月之實

際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其以日

為給付單位者，

以平均月投保薪

資 除 以 三 十 計

算。 

前項第一款年金

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

付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第二項保險給付

標準之計算，於保險

年資未滿一年者，依

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例計算；未滿三十日

者，以一個月計算。 

被保險人如為漁

業生產勞動者或航

空、航海員工或坑內

工，除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保險給付外，於

漁業、航空、航海或

計算方式，不受本

次修正平均月投保

薪資計算期間採逐

年調整之影響，併

予定明繼續發給之

年金以原申請時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發給。 

四、針對修正條文第三

項及第四項之適

用，舉例說明如

下：假設本次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為一

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則平均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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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以申請日

為準；其已申請而繼

續發給之年金給付，

以原申請日為準。 

第二項保險給付

標準之計算，於保險

年資未滿一年者，依

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例計算；未滿三十日

者，以一個月計算。 

被保險人如為漁

業生產勞動者或航

坑內作業中，遭遇意

外事故致失蹤時，自

失蹤之日起，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

七十，給付失蹤津

貼；於每滿三個月之

期末給付一次，至生

還之前一日或失蹤滿

一年之前一日或受死

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

時之前一日止。 

被保險 人失蹤滿

薪資自施行之次年

即一百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採最高七

十二個月計算，之

後每年一月一日起

增加十二個月至上

限一百八十個月。

如被保險人於一百

零七年三月離職退

保，符合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之年齡及

年資條件，其於一

百零七年三月申請

老年年金給付時，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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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海員工或坑內

工，除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保險給付外，於

漁業、航空、航海或

坑內作業中，遭遇意

外事故致失蹤時，自

失蹤之日起，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

七十，給付失蹤津

貼；於每滿三個月之

期末給付一次，至生

還之前一日或失蹤滿

一年或受死亡宣告判

決確定死亡時，得依

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領死亡給付。 

計算仍按最高六十

個月計算發給，嗣

後繼續發給之給付

亦不受修正條文第

三項逐年調整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影

響。另其如於一百

零八年三月申請老

年年金給付時，增

給百分之四之展延

老年年金給付，其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計算，適用當年度

規定採加保期間最

高七十二個月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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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前一日或受死

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

時之前一日止。 

被保險人失蹤滿

一年或受死亡宣告判

決確定死亡時，得依

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領死亡給付。 

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嗣後繼續發給

之給付亦不受修正

條文第三項逐年調

整之影響。 

五、現行第四項至第六

項內容未修正，項

次配合第四項之增

訂遞移為第五項至

第七項。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

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

撥付之金額及其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

基金之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

撥付之金額。 

一、本保險財務採部分

提存準備，隨著我國

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

少子化趨勢，過去低

收費率所提存不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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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撥補之金

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

其孳息之收入與

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

益。 

前項政府撥補之

金額，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

其孳息之收入與

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

益。 

分，已難以完全由世

代分攤方式維持穩定

運作。參考國外年金

制度改革經驗，多採

與時俱進方式，優先

檢討保險制度，並以

逐步調整保險費率及

給付條件等方式以為

因應，輔以政府資源

挹注之補充性措施，

國內相關社會保險制

度，如公教人員保

險、軍人保險及農民

健康保險等，均有由

政府撥補以挹注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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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條文施行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撥補

之，每年撥補金額不

得低於新臺幣二百億

元。 

之成例。為期本保險

制度永續經營，並追

求各類社會保險被保

險人間之公平正義，

爰於第一項第一款將

政府撥補之金額納入

本保險基金之來源，

並就第一項序文酌作

文字修正。 

二、考量政府撥補之金

額，涉及國家整體

財政資源分配，爰

在兼顧本保險財務

需求、不嚴重影響

政府財政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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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經濟發展

下，增訂第二項，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

每年撥補金額不得

低於新臺幣二百億

元。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

之財務，由中央政府

負最後支付責任。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中央主

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

如有虧損，在中央勞

工保險局未成立前，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一、本保險為確定給付

制之強制性社會保

險，開辦迄今已逾六

十七年，全國近半數

之人民均有參加本保

險，影響層面遍及許

多家庭，為維繫臺灣

社會安全之重要制

度，另為確保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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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本保險財務。 

 

穩定運作，並避免突

發性之財務危機，致

依賴年金給付維持生

計者頓失依靠，並期

使在職勞工信任制度

永續發展，以安民

心，爰參考國民年金

法第四十九條規定，

於第一項定明勞工保

險財務由政府負最後

支付責任。 

二、另有鑑於我國人口

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

化趨勢，為利保險制

度長遠發展，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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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定期檢討

調整之機制，以健全

保險財務，保障勞工

老年經濟生活安全，

爰增訂第二項定明中

央主管機關於本條例

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應至少每五年檢討保

險財務。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

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被保險人

之保險年資未達十

五年，不符合第五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

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被保險人

一、查現行條文第二項

已定有被保險人之本

保險年資未滿十五

年，經併計國民年金

保險年資後滿十五年

者，得於六十五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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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規定請領老

年年金給付條件，

在併計公教人員保

險、軍人保險、農

民健康保險(以下簡

稱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或國民年金保險

之保險年資後，滿

十五年且年滿六十

五歲，於各該保險

均已退保者，得向

保險人請領老年年

金給付，並由保險

人依第五十八條之

一 第 二 款 規 定 發

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

金保險老年給付請領

資格者，得向任一保

險人同時請領，並由

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

各該保險之年資，依

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

發給；屬他保險應負

擔之部分，由其保險

人撥還。 

前項被保險人於

各該保險之年資，未

請領本保險年資部分

之老年年金給付。鑑

於國家年金改革規劃

各社會保險採年資併

計、年金分計之政策

方向，且本保險之被

保險人可能於不同職

域保險間互為流動，

具有不同社會保險之

年資，為保障是類人

員未來年老退休時請

領老年年金給付權

益，增訂第一項定

明，被保險人之本保

險年資，經併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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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但參加其他職

域社會保險或國民

年金保險之保險年

資，不計給本保險

老年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參加本

保險或其他職域社會

保險之保險年資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併計前項老年年金給

付年資： 

一、 已請領本保險

老年給付。 

二、 已請領公教人

員保險或軍人保險

達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之年限條件，而併計

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

合者，亦得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

能或死亡保險事故，

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同

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

一請領。 

 

保、軍保及農保等相

關職域保險或國民年

金保險年資後滿十五

年且年滿六十五歲，

並於各該保險均已退

保時，得請領本保險

老年年金給付。又考

量制度公平性及財務

負擔，保險人應按被

保險人之本保險年資

部分計給老年年金給

付，屬於其他社會保

險之年資，仍應由各

社會保險依其規定分

別給付。至於年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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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養老、退伍給付

或退費。 

三、 已請領本保險

或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年資之補償金。 

四、 已請領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 

被保險人已依離

退給與相關法令領取

月退休(職、伍)給與

者，不適用第一項併

計年資之規定。 

被保險人於本條

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付之標準，保險人應

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

二款所定年資給付率

百分之一點五五發

給，不適用該條第一

款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之規定。另現行條文

第二項規定已納入修

正條文第一項規範，

爰予刪除。 

二、考量社會保險保障

適當性及公平性，爰

增訂第二項定明被保

險人於不同社會保險

年資如有已領取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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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退保，於併計國民

年金保險之保險年資

後，符合第五十八條

規定請領老年年金給

付之條件者，其老年

年金給付之給付標

準，依本條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之規定辦理。 

被保險人符合本

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年金給付請領條

件時，得向任一保險

人同時請領，並由受

請求之保險人按各該

給付、退伍給付等情

形，其保險年資已結

清，不得重複併計年

資。又被保險人如已

請領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者，其農保年資亦

不得併計。 

三、基於被保險人已依

離退給與相關法令領

取月退休金者，其老

年經濟生活已受相當

保障，爰增訂第三項

定明是類人員不適用

第一項年資併計之規

定。有關月退休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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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之年資，依規定

分別計算後合併發

給。 

被保險人發生失

能或死亡保險事故，

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同

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

一請領。 

範圍，以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

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十七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之內涵為準(包

含依公務人員退休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警察人員人事

條例、法官法、交通

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

撫卹條例或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

法規所定按月領取之

退休金)。至被保險

人係依勞工退休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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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規定領取月退休金

者，仍得適用併計年

資之規定。 

四、為保障被保險人於

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之既有權益

不受影響，爰增訂第

四項定明本次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被保險

人併計國民年金保險

之年資後已符合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之條件

者，仍由保險人依第

五十八條之一規定擇

優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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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合第一項至第四

項之增訂，現行第一

項及第三項分別移列

至第五項及第六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

外，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除另定施行日期者

外，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

本保險年金制度改革，

涉及全體投保單位及被

保險人權益，需有一段

期間之行政作業籌備及

宣導，爰修正第三項，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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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四月八日修正

之第十五條及○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一百年四月八日修正

之第十五條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